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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
承辦人：邱悅慈

電話：03-3322101#7581

電子信箱：joy062106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平鎮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6月14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特字第1080144318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教師員額核定表1份 (10801443184_Attach01.pdf)

主旨：本府核定貴校108學年度新設學術性向資賦優異數理資源

班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特殊教育法第35條、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班

級及專責單位設置與人員進用辦法第5條、桃園市高級中等

以下學校資賦優異教育班設置審查作業要點、桃園市國民

中小學資賦優異資源班級增設實施計畫暨本府108年4月23

日召開桃園市108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增設資賦優異資源班審

查會議決議事項辦理。

二、本府考量少子化衍生超額教師問題，108學年度設置資賦優

異資源班教師編制，視該類資賦優異學生人數(以教育部特

殊教育通報網108年5月27日學生數為基準)進行彈性調整控

管如下:

(一)資賦優異學生人數1至10人:新設班教師編制1名。

(二)資賦優異學生人數11至20人:新設班教師編制2名。

(三)資賦優異學生人數21至30人:新設班教師編制3名。

三、本府核定貴校於108學年度新設學術性向資賦優異數理資源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
6

1080005009

■■■■■■PJJHC  _輔導室■■■■■■■108/06/17 08:22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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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1班；查貴校108學年度數理資賦優異學生人數計3人，依

據上開原則配置教師編制1名，學校得進用正式教師、代

理、代課或兼任師資，以便彈性運用各類師資；餘2名員額

不予進用。

四、若普通班現職教師轉任資賦優異資源班者，日後應配合資

優教師學分班調訓不得拒絕，以充實資優教師人力，倘未

能參訓者，學校須於當年度提報公費生。

五、貴校108年度(8至12月)用人費用因預算已完成編列，同意

先行由本府教育局主管地方教育發展基金108年度預算貴校

分基金用人費用項下支應，倘預算不足再併本府教育局108

年度用人費用不足調查案辦理。

六、本案新設班補助每班開班經費新臺幣70萬元整（含資本門

經費新臺幣60萬元整，經常門經費新臺幣10萬元整)，請貴

校於108年6月24日前提報經費概算(資本門工程及設備採購

分列)報府核辦。

正本：桃園市立平鎮國民中學

副本：本府教育局國中教育科、本府教育局特殊教育科、本府教育局會計室、本府教育局人

事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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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科員 陳運緯
電話：03-3322101#7455
電子信箱：065156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平鎮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7月20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體字第112006826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所送「112學年度桃園市體育班名冊及現況調查表」，同

意備查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復貴校112年7月14日楊光中小學字第1120005488號函、112

年7月14日鎮國學字第1120005799號函、112年7月14日仁小

學字第1120004637號函、112年7月18日成國學字第

1120005483號函、112年7月18日自國學字第1120004261號

函。

正本：桃園市立楊光國民中小學、桃園市立平鎮國民中學、桃園市大溪區仁善國民小
學、桃園市立大成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自強國民中學
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120006072

■■■■■■學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2/07/24 10:55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









